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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74-2021-0006

浙江省林业局文件

浙林湿〔2021〕52 号

浙江省林业局关于印发《权限内国家重点

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

核发告知承诺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林业主管部门：

为进一步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，推进林业简政放权、放管

结合、优化服务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按照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进一步深化

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《浙江省人

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涉企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实施办法的通知》

规定，我局研究制定了《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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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育许可证核发告知承诺办法》，并经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。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浙江省林业局

2021 年 8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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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

许可证核发告知承诺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简化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

工繁育许可证核发（已制定人工繁育技术标准的物种和列入人工

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目录的物种）程序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》

和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开展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

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

进一步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涉企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实施办

法的通知》等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浙江省林业局对已制定人工繁育技术

标准的物种和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目录的物

种，采取告知承诺制实施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

繁育许可证核发。

本办法所称的告知承诺，是指对浙江省内公民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作为申请人提出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

育许可证核发申请时，各级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一次性告

知其审批条件和所需材料，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承诺其符合法定条

件和相关技术标准要求，并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，由相应审批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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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作出决定的方式。

第三条 申请人可以选择采用或者不采用告知承诺制许可方

式，申请人不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各级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

应当按照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许可。

第四条 对实行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

许可证核发告知承诺的事项，各级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

当向申请人告知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核发事项所依据的主要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名称和相关条款；

（二）申请人应当具备的条件和技术能力要求；

（三）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；

（四）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的法律后

果；

（五）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认为应当告知的其他内容。

第五条 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应当对下列内容作出承诺：

（一）所填的相关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
（二）已经知悉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（三）能够达到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告知的条件和技

术能力要求，并按照规定接受后续核查；

（四）申请人能够提交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告知的相

关材料；

（五）愿意承担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所引发的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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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法律责任。

第六条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

可申请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二条办理。

第七条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

书、告知承诺书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查。申请人符合适用告知承诺

情形、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提交约定材料的，陆生野生动物保护

主管部门应当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，相应的行政许可证件依法

送达申请人。

第八条 告知承诺书经行政审批机关和申请人双方签章后生

效。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，由行政审批机关和申请人各保存一份。

第九条 申请人通过告知承诺制取得《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

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》后，要诚信守诺，依法开展经营活动。

第十条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在申请人取得《国

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》三个月内，组织相关

人员按照相应规程要求，对申请人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现场核

查。

第十一条 对于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或者不符合承诺条件开

展经营的，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整改；申请人逾期不

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，由野生动物主管部门依法撤销行

政许可决定和证书，并予以公布。以告知承诺方式取得《国家重

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》的申请人发生其他违法违

规行为，依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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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对于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

的，由野生动物主管部门记入其信用档案，该申请人在两年内再

次申请许可时，不采取告知承诺制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1年 9月30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5

年 12 月 31 日。

附件：1.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

核发告知内容

2.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

核发告知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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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

许可证核发告知内容

一、审批依据

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：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二十五条 国

家支持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因物种保护目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

野生动物。前款规定以外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实行

许可制度。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，应当经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，取得人工繁育

许可证，但国务院对批准机关另有规定的除外。人工繁育国家重

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使用人工繁育子代种源，建立物种系谱、繁

育档案和个体数据。因物种保护目的确需采用野外种源的，适用

本法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。本法所称人工繁育子代，

是指人工控制条件下繁殖出生的子代个体且其亲本也在人工控制

条件下出生。第二十六条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

有利于物种保护及其科学研究，不得破坏野外种群资源，并根据

野生动物习性确保其具有必要的活动空间和生息繁衍、卫生健康

条件，具备与其繁育目的、种类、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、设施、

技术，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和防疫要求，不得虐待野生动物。省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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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野

生动物的需要，组织开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放归野外环境工作。

（二）《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五条 驯养

繁殖陆生野生动物，应当依法申领驯养繁殖许可证。驯养繁殖国

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；驯养繁殖国

家二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，由省陆生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

准；驯养繁殖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，由设区的市陆生野生

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；驯养繁殖一般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，由

县级陆生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第二十六条 驯养繁殖陆

生野生动物必须按照驯养繁殖许可证核定的种类、数量、场地进

行。需变更许可证核定内容的，应当在二个月内向原发证机关办

理变更手续；需终止驯养繁殖的，应当在终止前二个月内向原发

证机关办理终止手续，交回许可证，并按规定妥善处理驯养繁殖

的陆生野生动物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使用人工繁育子代种源等合法来源；

（二）具有人工繁育的固定场所；

（三）具有野生动物防疫救治及饲养人员；

（四）具有必需的设施，人工繁育场建设符合有关技术标准；

（五）具备相应的防疫措施和防污染措施。

三、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

（一）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申请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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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《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

核发告知承诺书》。

四、告知承诺的办理程序

申请人选择告知承诺方式的，应向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提

交签章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（一式二份）及相关申请材料。

相应审批权限的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按照《权限内国家重

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核发告知承诺办法》相关规

定实施审批。

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将在作出准予决定后三个月内，按照

《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核发告知承

诺办法》的相关规定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现场核查。

五、监督和法律责任

对于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或者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，

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整改；申请人逾期不整改或整改

后仍达不到要求的，由野生动物主管部门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

和证书，并予以公布。以告知承诺方式取得《国家重点保护陆生

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》的申请人发生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依

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予以处理。

六、诚信管理

对于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的，由野生

动物主管部门记入其信用档案，该申请人在两年内再次申请许可

时，不采取告知承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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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

许可证核发告知承诺书

本单位就申请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

可证核发事项，作出下列承诺：

（一）所填的相关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
（二）已经知悉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（三）取得行政许可后 日内，能够达到陆生野生动物保护

主管部门告知的条件和技术能力要求，并按照规定接受后续核查；

（四）能够提交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告知的相关材料；

（五）愿意承担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所引发的相

应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（申请企业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浙江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1 年 8月 30 日印发


